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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及服務協議 1 

受虐婦女服務—婦女庇護中心  

(中文譯本 ) 

(A)  服務定義  

(1)  簡介  

婦女庇護中心 (本服務 )為面對嚴重個人或家庭問題，或受家

庭暴力威脅的婦女提供臨時住宿服務，無論她們有子女與否。 

(2)  目的及目標  

本服務為處於危急時期的入住人士提供保護及短期住宿，使

她們免受暴力傷害或家庭危機影響。本服務的目標如下：  

(a)  為入住人士提供一個安全的地方，讓她們梳理情緒和

感受、克服創傷經歷、重建自信、學習應變技巧，並

透過個人及小組輔導、治療及教育活動等，處理與家

庭暴力、性暴力或其他危機 (包括個人／家庭問題 )相

關的事宜；  

(b)  協助入住人士學習保護自己和子女的方法；以及  

(c)  透過社區教育，促進家庭和諧及預防家庭暴力。  

 
1 這份《津貼及服務協議》樣本只供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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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務性質及內容  

本服務的設施包括宿舍、客廳／飯廳、茶水間／廚房、洗手

間、浴室及洗衣間。本服務包括但不限於：  

(a)  臨時住宿 (一般為兩周，特殊個案最多可延長至三個

月 )；  

(b)  24 小時熱線服務，對適合接收的個案進行初步評估，

並為來電者提供即時輔導／諮詢，以及所需資料；  

(c)  個人或小組形式的輔導，以協助入住人士處理壓力及

情緒問題，並制訂未來計劃；  

(d)  社交／培訓課程及支援小組，以提升入住人士的生活

應變技巧，保護自己免受暴力傷害、重建自信及自力

更生；  

(e)  特別課程，以協助入住人士了解家庭暴力及善用社區

資源；  

(f)  轉介合適的福利服務；  

(g)  互助及自助小組，以協助入住人士及前入住人士增強

抗逆力及提升應變技巧；  

(h)  續顧服務，以協助已離開中心的入住人士融入社區； 

(i)  兒童照顧支援服務；以及  

(j)  服務營辦者在所提交的建議書中承諾的其他創新及

增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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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務對象及申請資格  

本服務的對象為：  

(a)  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婦女受害者；  

(b)  遭受家庭暴力或面對家庭危機的婦女；  

(c)  13 歲或以上遭受虐待或性騷擾、因與家人嚴重衝突

而受情緒困擾，或因父母／監護人去世或住院而不論

任何原因未能入住兒童住宿服務的女童；  

(d)  與有需要本服務的母親同行的兒童，包括特定年齡以

下的男童 2；  

(e)  特殊需要個案 (按一般原則，入住人士需具自理能力

或由合適的照顧者陪同 )；以及  

(f)  符合上述 (a)至 (e)項條件的殘疾個案。  

(5)  名額  

有關服務名額，請參閱附件。  

(B)  服務表現標準  

(6)  基本服務規定  

服務營辦者須符合下列基本服務規定：  

 
2 本服務會按情況收容 12 歲或 18 歲以下的男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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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4 小時入住服務及全日運作，並在任何時候至少有

兩名員工當值，以及至少有兩名輪值候命的社工可提

供即時的社會工作介入；  

(b)  人手要求包括註冊社工；  

(c)  社工的當值時間為周一至周五 (包括公眾假期 )上午

9 時至晚上 10 時，以及周六及周日 (包括公眾假期 )

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以及  

(d)  為保障服務使用者安全，庇護中心的地址絕對保密。 

(7)  服務量及服務成效標準  

服務營辦者須符合附件《指定服務單位的條款及規定》所載

的服務量及服務成效標準和增值項目 (如適用 )。  

(8)  服務質素標準  

服務營辦者須符合 16 項服務質素標準。  

(C)  津助  

(9)  本服務由社會福利署 (社署 )通過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提供津

助。津助基準載於社署發出的通知書內。服務營辦者須遵從

社署發出的現行《整筆撥款津助手冊》、通告、指引、管理

建議書及相關通函中所載列的津助規則。政府不會承擔因本

服務所引致而超出社署核准津助金額的任何負債或財政影

響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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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津助金額已考慮員工的個人薪酬 (包括供聘用合資格人員的

公積金 )，以及適用於營辦本服務的其他費用 (用以支付公用

事業的收費、活動支出及行政費用、小型維修及保養開支、

僱員補償保險及公眾責任保險費用等所有其他相關營運開

支 )及認可收費 (如有的話 )。獲社署認可提供本服務的處所的

租金及差餉，將以實報實銷形式另行發還。  

(11)  服務營辦者接納《津貼及服務協議》 (《協議》 )後，將每月

獲發津助。  

(D)  有效期  

(12)  本《協議》於指定時限內有效。如服務營辦者違反本《協議》

條件的任何條款，並且未有按社署發出的書面通知上所指定

的方式及時間作出相應的補救，社署可在該通知到期後，向

服務營辦者發出通知期為 30 天的書面通知而終止本《協議》。 

(13)  如服務表現標準在協議期內有任何改變，社署會尋求與服務

營辦者達成共識，而服務營辦者須按照指定的推行時間表達

至新的要求。  

(14)  《協議》是否獲續期，須視乎當時的政策指引、服務需要及

服務營辦者的表現等相關考慮因素。社署保留重新編配本服

務的權利。  

(15)  若出現下列任何一種情況，社署可立即終止《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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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服務營辦者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

害國家安全罪行或不利於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  

(b)  服務營辦者繼續營辦服務或繼續履行《協議》不利於

國家安全；或  

(c)  社署合理地認為上述任何一種情況即將出現。  

(E)  其他  

(16)  除了本《協議》外，服務營辦者亦須遵守相關《服務規格》

所載列的規定，以及服務營辦者建議書和補充資料的內容

(如有的話 )。如這些文件內容出現矛盾，則以本《協議》為

準。  

(17)  如出現任何因《協議》引起或與之相關的爭議或分歧，社署

及服務營辦者須先根據當時適用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調

解規則》進行調解。如上述爭議或分歧未能透過調解解決，

社署或服務營辦者可就此提起訴訟／仲裁。社署及服務營辦

者同意香港法院對上述爭議或分歧具有專屬司法管轄權。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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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受虐婦女服務—婦女庇護中心  

(A)  服務名額  

宿位名額介乎 36 至 73 個。在消防及安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服

務營辦者應按需要彈性接收更多個案。  

(B)  服務表現標準  

服務量  

服務量標準  服務量指標  議定水平  

1 一年內的服務個案數目 (註 1)  90 

2 一年內的平均入住率 (註 2)  80% 

3 一年內為 受虐婦 女舉辦的治療小

組數目  
8 

4 一年內為 兒童舉 辦的治療 小組數

目  
6 

5 一年內在入住人 士離開庇護中心

後三個月內曾與其接觸三次 (包括

家訪、面談或電話接觸 )的個案比率
(註 3) 

70% 

6 一年內為 已離開庇護中心 的入住

人士舉辦的活動 (包括社交／發展

／培訓課程 )數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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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年內招募已離 開庇護中 心的入

住人士擔任義工的人數  
20 

8 一年內曾接受兒 童照顧支 援服務

的兒童人次 (註 4) 
1 000 

服務成效  

服務成效標準  服務成效指標  (註 5)  議定水平  

1 一年內在離開庇護中心的個案中，

學會保護 自己和 子女及為 自己和

子女進行 規劃的 基本技巧 的服務

使用者比率  

85% 

2 一年內服務使用者的滿意率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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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及定義  
 
(註 1) 一年內的服務個案數目  

= 截至該年 4 月 1 日的個案數目+該年內首次／

重新接收的個案數目  

(註 2) 一年內的平均入住率  

= 年內每日接收的總人數  
× 100% 

名額×年內營運日數  
 

(註 3) 指入住人士在離開庇護中心後仍然願意接受庇護

中心職員跟進接觸的個案。  

(註 4) 兒童照顧支援服務包括 (但不限於 )庇護中心職員為

減輕入住人士照顧兒童的壓力而在有需要時為他

們提供的協助、護送及支援服務。該服務每天分

四個時段 (上午 8 時至中午 12 時前；中午 12 時至

下午 4 時前；下午 4 時至晚上 8 時前；以及晚上

8 時以後 )。在計算每個時段接受服務的兒童總數

時，無須理會每名兒童在該時段內接受服務的時

數。如一名兒童接受服務的時間橫跨兩個時段，而

該兒童連續接受服務的總時數超過三小時，則可作

兩人次計算。  

(註 5) 服務成效指標 1 及 2 是透過服務營辦者所設計並經

社會福利署同意的問卷或評估工具來衡量。  

 

 


